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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本附件源于联合国文件A/52/34(1997年联合调查组报告)

建立一个关于联合检查组报告的后续行动的更有效制度

A.  导  言

1．联检组的报告有无价值取决于是否采取有效的后续行动。有效的后续行动要求(a)参

加组织的立法机关积极、认真地审议这些报告，并且参考秘书处对联检组报告及时提

出的具体意见；(b)

迅速执行联检组报告所载的经核可的各项建议，并且就执行措施提出全面报告和分析

这些措施所造成的影响。

2．此一后续制度是依据联检组各参加组织所接受的联检组章程以及1996年6月7日联合

国大会第50/233号决议，包括该决议所重申的其他决议，而订立的。

B．有效后续行动的必要条件

3．联合国大会第50/233号决议强调联检组对联合国系统内各项活动费用——

效益的影响是各会员国、联检组及其各参加组织秘书处的共同责任。

1．联合检查组

4．为了大会第50/233号决议第13段所要求的，参加组织的立法机关能充分而有效地利

用联检组报告，联检组报告所载的建议必须(a)旨在纠正明显的缺失，并提出能解决重

大问题的切合实际和侧重行动的措施；(b)

具有说服力，报告要立足事实和作出分析；(c)

在所涉的资源承担和技术能力要切合实际；(d) 合乎费用效益；(e)

具体说明应采取行动，以及由何人负责采取行动，以便清楚追踪执行情况及所造成的

影响。



WO/GA/30/4
附 件 第 2 页

5．联检组应尽早在各参加组织立法机关举行会议以前向这些组织的行政首长提出报告

，以便在开会时能够充分而有效地利用这些报告。

2．参加组织的行政首长

6．如联检组章程第11条第4(c)款所要求的，在收到报告后，应由有关行政首长附加或

不附加意见，立即分发给其组织的成员国。

7．有关行政首长将确保在联检组章程第11条第4款(d)和(e)

项所述的期限内将联检组报告和关于这个报告的意见提交适当的立法机关；如报告仅

关系到一个组织，则在收到报告不超过三个月的期限内，应将报告和行政首长关于这

个报告的意见递送该组织的主管机关，以供该机关于下次会议审议，又如报告关系到

一个以上的组织，则应在收到联检组报告六个月内提送各组织的主管机关，以供该机

关于下次会议审议。

8．各行政首长除确保及时就联检组报告提出意见外，还务须使这些意见具体回应该报

告的各项建议，并且具有充分依据。

9．如大会第50/233号决议第4段所要求的，各行政首长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联检组的主

题报告列在参加组织适应立法机关工作方案的适当实质性议程项目之下。

10．执行首长应协助适当的立法机关规划其工作方案，以确保拨出足够时间对联检组

的报告进行积极认真的审议。

3．立法机关

11．在行政首长的协助下，立法机关应妥为规划其工作方案，以便拨出足够时间对联

检组的有关报告进行积极认真的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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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如大会第50/233号决议第8段所要求的，立法机关应就所审议的联检组报告的每项

建议采取具体行动，而不仅是表示注意到整个报告而已。考虑到联检组章程第5条第5

款的规定，即联检组检查专员可提出建议，但没有决定权，为了联检组报告能起作用

，上述要求是必要的。

C．后续行动程序

13．确保有效后续行动的程序将涉及追踪和报告(a)在联检组发表报告后采取了什么步

骤确保对这些报告进行积极认真的审议和(b)采取了什么措施执行核可/已接受的建议并

确定其影响。

1．对联检组报告的审议

14．联检组将制定有系统的进程，以追踪适当的立法机关按照联检组章程第11条第4款

的规定为审议联检组报告所采取的每一步骤，包括秘书处官员所采取的措施在内，这

一追踪系统将增订内容以反映所采取的每一步骤，并且每季度发表矩阵形式的报告供

会员国参考。此一不断增订的矩阵可使用联机索取。

15．如果矩阵显示联检组章程第11条所规定的提出报告期限已过，将首先给各参加组

织的联检组联络中心发出提醒注意的通知；倘若仍不弥补此一延误，即给各该组织行

政首长发出通知，副本抄送各有关立法机关的会议主持人。这类提醒注意的通知在发

出后将登录在矩阵。

16．联检组年度报告将载有请各该立法机关积极认真审议联检组报告时遇到的问题的

探讨。

2．执行核可/已接受的建议

17．一旦联检组报告经各参加组织立法机关审议，并且就整个报告和具体建议作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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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关组织的行政首长将确保核可/已接受建议得到迅速执行（见下文第39段）

并就所采取的措施向适当的立法机关提出全面报告。联检组将监测所采取的行动。

18．有关组织的行政首长所接受的建议，即使适当的立法机关未就这些建议作出决定

，仍须对它们作出后续行动并且予以遵行。

19．在参加组织立法机关会议结束时，行政首长将给联检组寄送这些会议已审议过的

联检组报告一览表，并指出已核准载于每一报告的哪些建议，包括指出哪些建议该组

织认为已予执行，并对此附加说明。

20．有关组织的行政首长依联检组制定的格式，将为立法机关会议所审议的每一联检

组报告编制图表（矩阵），其中列出：

(a)  建议

(b)  负责执行的单位

(c)  主管执行的官员

(d)  执行时间表

(e)  执行建议的初步影响

21．已编妥的图表将递送联检组及各该立法机关主席团。

22．各组织行政首长将按其立法机关的排立会期就联检组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及其对

有关立法机关的影响，提出报告，副本尽早送达联检组，以便联检组有充分时间提出

它们认为适当的意见。

23．按照联检组章程第12条，立法机关应有系统地核查已核可建议的执行情况，并请

联检组酌情提出后续报告。



WO/GA/30/4
附 件 第 5 页

24．联检组将在年度报告载列关于联检组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及其影响的资料和分析

，年度报告此部分将注明关于各项建议的排定执行时间表获得遵守的程度。此外，它

将指出关于各项具体建议的行动情况，诸如尚未采取行动、行动在进行、行动已完成

或者不打算采取行动。

25．组织的立法机关将审查这些报告，并且对有关行政首长和联检组提供适当的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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